
证券代码：002626 证券简称：金达威 公告编号：2024-008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

完成注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孙公司上海金葱岁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为开

展跨境电商业务，在香港申请设立全资子公司。
本次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

投资金额在公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近日，上海金葱在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了注册手续，并收到《公司注册证明书》和《商业登记证》。
注册基本情况如下：

1. 公司中文名称：金葱岁月生物科技控股有限公司
2. 公司英文名称：JCSY Biotech Holding Limited
3. 注册资本：10,000港币
4. 注册日期：2023年 10月 11日
5. 注册地址：6/F., Manulife Place, 348 Kwun Tong Road, Kowloon, Hong Kong
6. 注册证明书编号：326029
7. 商业登记证号：75789883-000-10-23-1
8. 经营范围：食品及保健食品销售，食品及保健食品互联网销售，食品进出口。
特此公告。

厦门金达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869 证券简称：金溢科技 公告编号：2024-006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案件已受理，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申请人；
3、涉案金额：预计约 5,622,540 元（以 5,600,000 元为基数，按照 LPR 标准，自 2023 年 11 月 14 日

起计算相应的利息，暂计至 2023年 12月 25日，实计至申请人收到全部款项之日）；
4、对公司的影响：目前尚未开庭审理，本次仲裁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

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以仲裁裁定为准。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金溢科技”或“被申请人”）于近日收到深圳国

际仲裁院《仲裁通知》，深圳镓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请人”或“镓华微电子”）作为申请人向
深圳国际仲裁院提起的被申请人为金溢科技的仲裁申请已获受理。 仲裁各方当事人情况如下：

1、申请人：深圳镓华微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MA5FUPCX89
法定代表人：CHARLES CHUNLI LIU
注册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新牛社区港深国际中心 7C011
2、被申请人：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761987321E
法定代表人：罗瑞发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科技南路 16 号深圳湾科技生态园 11 栋

A1901-07号、20层 01-08号
二、有关案件的基本情况
1、案件事实、纠纷的起因
公司于 2021年 5月 18日与镓华微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 CHARLES CHUNLI LIU、深圳镓赢微电

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松禾天使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
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关于深圳镓华微电子有限公司之增资协议》及其配套补充协议，
具体情况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1年 5月 14日、2021年 5月 19日、2021年 6月 17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签署投资
意向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0）、《对外投资公告》（公告编号：2021-041）、《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046）。

公司在获悉镓华微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涉嫌存在严重违反《增资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约定的行为
后，于 2022年 2月依法向深圳国际仲裁院就股权回购纠纷案提起仲裁，2022年 12 月 28 日，公司收到

深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裁决书》（2022）深国仲涉外裁 521号，裁决驳回公司的全部仲裁请求。 具体内
容分别详见公司于 2022年 2月 15日、2022年 12月 31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进展暨仲裁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2-003）、《关于对外投资暨仲裁事项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11）。

2022年 11月，公司向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就镓华微电子解散纠纷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于 2022年 11月 19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101）。

2023年 8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签署＜和解协议＞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月 26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
064）。 2023年 9月 11日，公司与镓华微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 CHARLES CHUNLI LIU、深圳镓赢微电
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富海新材二期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深圳市松禾天使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8156号案和解协议》，就镓华微电子解散纠纷一案达成和解。2023
年 11月，公司收到镓华微电子支付的减资退出款人民币 7,800万元，镓华微电子办理完成减资相关的
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收到广东省深圳前海合作区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
定书》（案号：（2022）粤 0391民初 8156 号之四）。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8 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诉讼进展暨收到
撤诉裁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81）。

2、本次仲裁请求的主要内容
（1）申请人请求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补偿其因（2022）深国仲涉外裁 521 号案件而支付的律师费

人民币 5,600,000 元及相应的利息，律师费利息以律师费本金 5,600,000 元为基数，按照 LPR 标准，自
2023年 11月 14日起计算，暂计至 2023年 12月 25日为 22,540元，实计至申请人收到全部款项之日；

（2）申请人请求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补偿其因本次仲裁所支付的律师费及财产保全费、财产保全
保险费；

（3）申请人请求仲裁庭裁决被申请人承担本次仲裁费用。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项，也无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由于本案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密切关注本

次仲裁事项进展情况，积极采取各种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是《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敬
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仲裁通知》（2024）深国仲涉外受 165号-2；
2、申请人提交的《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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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923 证券简称：润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6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伏立康唑干混悬液剂获得药品注册证书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近日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签发的

《药品注册证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基本情况
1、药品基本信息药品名称：伏立康唑干混悬剂
剂型：口服混悬剂
申请事项：药品注册（境内生产）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4类
规格：45g：3g，配制成混悬液后伏立康唑浓度为 40mg/ml
受理号：CYHS2200293国
证书编号：2024S00142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H20243108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药品注册的有关要

求，批准注册，发给药品注册证书。
2、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本品为广谱的三唑类抗真菌药，适用于治疗成人和 2岁及 2岁以上儿童患者的下列真菌感染：
1、侵袭性曲霉病。
2、非中性粒细胞减少患者的念珠菌血症。
3、对氟康唑耐药的念珠菌引起的严重侵袭性感染（包括克柔念珠菌）。
4、由足放线病菌属和镰刀菌属引起的严重感染。
本品主要用于进展性的、可能威胁生命的真菌感染性患者的治疗。 预防接受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

植（HSCT）的高危患者的侵袭性真菌感染。
本品属于 2019年 7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药监局联合发布的《第三批鼓励研

发申报儿童药品清单》中的药品。
二、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公司为国内第二家通过化药 4类仿制申报取得本品药品注册证书的企业。 本品取得药品注册证

书标志着公司该产品质量、疗效与原研药品一致，进一步丰富了公司的制剂品种，完善了公司在儿童
用药领域的产品结构，并为公司后续干混悬剂开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本产品未来市场销售情况可能
受到行业政策变动、招标采购、市场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02 月 06 日

证券代码：002568 证券简称：百润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6
债券代码：127046 债券简称：百润转债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归还部分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闲置募集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润股份”或“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召开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使用 2020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30,000 万元、2021 年公开发行可转债部
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 50,000万元，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不超过董事会批准之日起十二

个月。 详见公司 2023年 4月 28日登载于《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百润股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20）。

公司最终实际从募集资金专户中共划出 8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在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间， 对资金进行了合理的安排与使用， 没有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的正常进
行，没有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资金运用情况良好。

根据募投项目进度及资金需求， 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5 日将上述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中的
10,000万元提前归还至 2021年公开发行可转债募集资金专户，并及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
知了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累计归还募集资金 10,000万元，其余用于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70,000
万元募集资金将在到期日之前归还，届时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上海百润投资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675 证券简称：东诚药业 公告编号：2024-007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

重新认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近日，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由山东省科学技术厅、山东省财政

厅、国家税务总局山东省税务局批准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公司被重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证书编号：GR202337004410，发证日期：2023年 12月 7日,有效期：三年。
公司全资子公司南京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研究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迪科”）收到由江苏省科

学技术厅、江苏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江苏省税务局批准下发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安迪科被重
新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证书编号：GR202332002261，发证日期：2023年 11月 6日,有效期：三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等相关规定，公司和安迪科自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
后连续三年（即 2023 年至 2025 年）可享受国家关于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优惠政策，即按 15%的税率
缴纳企业所得税。 本次高新技术企业的认定为公司和安迪科原证书有效期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不会
对公司已披露的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产生影响。

特此公告。
烟台东诚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2723 证券简称：小崧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3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1 月 17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

议、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和于 2024 年 2 月 2 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 2024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为支持各全资子公司的经营发展，董事会、股东
大会同意 2024年公司为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总额不超过 116,500 万元的担保， 任一
时点的担保余额不得超过上述担保额度，担保额度期限为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 实
际担保金额以最终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

以上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月 18日、2024年 2月 3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 担保进展情况
1. 融资授信情况
2024年 2月 4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西小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小崧”）与赣州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以下简称“赣州银行于都支行”）签署了《流动资金贷款合同》（以下简称“主
合同”），赣州银行于都支行向江西小崧提供 500万元的借款。

上述向金融机构融资额度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授信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
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2. 担保情况
2024年 2月 4日， 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广东金莱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莱特智

能”）分别与赣州银行于都支行签署了《保证合同》，公司及金莱特智能为江西小崧签订的主合同项下
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金额合计为人民币 500万元。

公司、江西小崧、金莱特智能共同出具了《委托担保及反担保函》，委托赣州市融资担保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赣州融资担保公司”）为主合同项下债务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最高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年担保费率 1%，公司及金莱特智能就赣州融资担保公司的担保事项提供连带责任反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金莱特智能已履行其内部审议程序， 同时也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年度担保总额
度

本次担保前对被担保
方的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金额 本次担保后对被担

保方的担保余额
剩余可用担保额
度

广东小崧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江西小崧照明
科技有限公司 2,000 0 500 500 1,500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名称：江西小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2.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360731MAC7G9TH03
3. 法定代表人：曾贤华
4. 成立日期：2023年 02月 02日
5.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6. 注册地：江西省赣州市于都县贡江镇工业园区上欧工业小区齐民路 164号 03幢厂房
7.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8.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家用电器研发，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灯具销售，半导体照明器件制造，半导体
照明器件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制造，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电子元器件制造，电子元器件批
发，电子元器件零售，显示器件制造，显示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

销售，机械电气设备制造，机械电气设备销售，电气设备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市政设施
管理，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家用电器安装服务，家用电器零配件销售，五金产品研发，五金产
品制造，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塑料制品制造，塑料制品销售，政府采购
代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贸易经纪（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 股权结构：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系公司全资孙公司
10. 其他说明：江西小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1.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江西小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设立时间是 2023年 02月 02日）：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9月 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71.45

负债总额 52.39

净资产 119.06

项目 2023年 1-9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3.31

营业利润 -60.94

净利润 -60.94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债权人：赣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于都支行
2. 被担保人：江西小崧照明科技有限公司
3. 保证人：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 担保金额：人民币 500万元
5.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6.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偿金及乙方

为实现债权所发生的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评估费和其他应付费用。 律师费计收按聘请的律师事务
所所在省份的收费标准上限确定。

7. 保证期间：叁年，自债务履行期届满（包括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计算。如分期还款的，从最后一
笔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计算。

五、累计对外担保余额及逾期担保的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本次提供担保后公司及子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余额为 85,802.72 万元，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8.93%， 担保余额范围内实际融资放款金额为 60,429.56 万元。
公司及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的担保。

六、 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4.《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小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003039 证券简称：顺控发展 公告编号：2024-008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佛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顺控发展”）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8 日、2024 年 1

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和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佛
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收购佛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 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4-001）、《关于收购佛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
003）、《关于收购佛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 100%股权暨提供担保的补充公告》（公告编号：2024-006）、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07）。

二、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交易各方已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完成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佛山市顺合

环保有限公司取得了佛山市顺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最新的营业执照。 公司将根据后续进展情
况，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佛山市顺合环保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广东顺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5 日

证券代码：600251 证券简称：冠农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

序号 被担保方 简称 备注

1 巴州冠农棉业有限责任公司 冠农棉业 公司控股子公司银通棉业的全资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2024年 1月担保发生额 截至 2024年 1月 31日担保余额

冠农棉业 16,000.00 43,000.00

合计 16,000.00 43,000.00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预计担保事项已履行的决策程序
2023年 8月 17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2023 年 9 月 4 日公司 2023 年第三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预计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自 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个月内单笔或累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数字农业、红羽食品、控股子公司银通棉
业及其子公司冠农棉业、顺泰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融资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提供不
超过 10.58亿元的连带责任担保；（详见 2023年 8月 18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0）

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2023 年 11 月 13 日公司 2023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3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 12
个月内单笔或累计为银通棉业及其子公司冠农棉业、顺泰棉业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办理的信贷、贸易融
资、票据及资金等综合银行业务追加担保方及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合并计算本次预
计增加担保总额 4亿元（详见 2023 年 10 月 27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 2023年度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86）

（二）2024年 1月担保进展情况

被担保单位 融资借款期限 担保方 担保金额（万元）

冠农棉业
2023.12.22-2024.12.21

银通棉业
8,000.00

2024.1.2-2025.1.1 8,000.00

合 计 16,000.00

上述担保期限均为：自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保证方式均为：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冠农棉业基本情况详见 2023 年 8 月 18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sse.com.cn《新疆冠农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3年新增预计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3-070。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30008302、66100120230008582）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铁门关兵团分行
2、保证人：新疆银通棉业有限公司
3、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主合同约定的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5、保证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
金、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为控股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属于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的为子（孙）公司提供

担保额度范围内的担保事项，是为支持子（孙）公司的发展，满足其日常生产经营所需，有利于促进其
业务发展及公司经营目标实现提供的担保。 公司全面了解被担保方的经营管理情况，并在其重大事项
决策及日常经营管理中具有控制权，且目前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正常，担保风险可控。

五、董事会的意见
董事会意见详见公司 2023 年 8 月 18 日披露的临 2023—070 号公告、2023 年 10 月 27 日披露的

临 2023—086号公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及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度为 46.50 亿元，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46.70%。其中：上市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度为 38.46亿元，占
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121.32%。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 13.67 亿元，均为公司对控股子（孙）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其子
公司提供的担保，担保余额占公司 2022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43.12%。 本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本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

特此公告。
新疆冠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 报备文件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30008302）
《保证合同》（合同编号：66100120230008582）

证券代码：002326 证券简称：永太科技 公告编号：2024-011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 2023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内的部分子公司提供累计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75,000 万元
的担保， 该担保额度可循环使用。 其中对资产负债率未超过 70%的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215,000万元，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部分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 160,000万元。担保额度可在
子公司之间进行调剂， 但在调剂发生时， 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 仅能从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处获得担保额度。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保证、抵押、质押，具体担保金额及保证期间
按具体合同约定执行。 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在额度范围内签订担保协议等法律文书及办
理其他相关事宜。 详见公司于 2023年 4月 2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码：
2023-020）。

为满足子公司经营需求，本次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浓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浓辉”）
本金 4,850万元的授信提供担保。以上担保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存在反担保情形，在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具体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经审议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前担保余

额
本次使用
担保额度

本次担保后
担保余额

本次担保后
可用担保额度

上海浓辉 45,000.00 26,800.00 4,850.00 31,650.00 13,350.00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浓辉化工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年 07月 29日
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洞泾镇沈砖公路 6000弄 3号 3层 301室
法定代表人：宋永平
注册资本：1,000万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金属材料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

矿石销售；高纯元素及化合物销售；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食用农产品零售；针纺织品及原
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日用品批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
让、技术推广；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农药零售；农药批发；
危险化学品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本公司的关系：上海浓辉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海浓辉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上海浓辉 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

资产总额 110,766.71 111,793.83

负债总额 68,937.19 75,673.57

净资产 41,829.52 36,120.26

营业收入 115,786.79 237,620.39

利润总额 7,914.58 20,437.07

净利润 5,709.26 15,267.46

注：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报表（数据）未经审计，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报表（数据）经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三、 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被担保方：上海浓辉化工有限公司
担保方：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担保本金：4,850万元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主合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担保范围：债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偿付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按《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有关规定确定由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的迟延履行债务利息和迟延履行金、
保全保险费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等债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具体情况以签署的担保协议或担保文件中的约定为准。
四、 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本次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其经营管理风险

进行控制，对子公司的担保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且子公司的贷款为日常经营所需，符合公司整
体发展战略需要。 本次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符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会损害公司
和中小股东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因对子公司部分担保已到期，公司累计对子公司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243,098.26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70.93%。公司及公司子公司无其他对外担保、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特此公告。
浙江永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证券代码：301238 证券简称：瑞泰新材 公告编号：2024-001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朱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 朱萍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
独立董事职务，同时辞去提名委员会委员、召集人及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 朱萍女士的原定任
期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辞去上述职务后，朱萍女士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由于朱萍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根据《公司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和《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朱萍女士的辞职报告将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填补其空缺后生效。 在此期间，
朱萍女士仍将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的职责。 公司将按照
法定程序提名新的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尽快提交股东大会选举产生。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朱萍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亦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履行的承诺事项。 朱萍女
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独立公正、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朱萍女士任职期间为公司
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瑞泰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234 证券简称：民和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3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份鸡苗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2024年 1月份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2024 年 1 月销售商品代鸡苗 1,753.49

万只， 同比变动-23.09%， 环比变动-0.66%； 销售收入 5,263.12 万元， 同比变动-3.26%， 环比变动
146.69%。

二、原因说明
公司商品代鸡苗销售收入环比增长 146.69%，主要原因是停孵期后毛鸡收购价格恢复较快，鸡苗

销售价格上涨所致。
三、特别提示
1、上述披露仅代表公司商品代鸡苗销售情况，其他业务的经营情况不包括在内。 鸡苗产品销售价

格变动幅度和频次较大， 其价格变动直接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影响。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上述数据均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仅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
参考。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提示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公司披露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民和牧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0544 证券简称：中原环保 公告编号：2024-11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4 年度第一期永续中期票据

发行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审议及注册发行情况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注册发行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3-64、2023-
69号）。

2024年 1月， 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签发的《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24]
SCP26 号）、（中市协注[2024]MTN79 号）、（中市协注[2024]MTN80 号），公司超短期融资券注册金额 10

亿元、中期票据 20亿元、永续中期票据 20亿元，注册额度自通知书落款之日起 2 年内有效，在注册有
效期内可分期发行（详见巨潮资讯网 2024-09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近日，公司完成 2024年度第一期永续中期票据发行工作，募集资金已到账，具体发行情况如下：

名称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第一期中期票据

简称 24中原环保 MTN001

债券代码 102480407

发行总额 5亿元

票面利率 3.20%

期限 3+N年

公司不是失信责任主体。
特此公告。

中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541 证券简称:鸿路钢构 公告编号:2024-015
债券代码:128134 债券简称:鸿路转债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获取政府补助的基本情况
近日，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获得政府补助基本情况见下表：

序号 获得补助主体 发 放
主 体 项目 名称 获得补助

依据 补助形式 补助金额
（万元） 补助到账时间 是否与日常经营活动相

关 是否有可持续性

1 湖北盛鸿建材有限公司 团风县财政国库收付中心 企业政策奖励资金 《鸿路钢结构绿色智能装配基地项
目投资合作协议书》 现金 2400.00 2024年 2月 4日 否 否

合 计 2400.00
二、政府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根据《企业会计准则 16号-政府补助》的规定，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企业取得的、用于购建或以其他方式形成长期资产的政府补助；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是指除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之外的政

府补助。
2、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号—政府补助》等相关规定，上述补助金额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共计 2400万元。
上述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资金在此资产的摊销期内对公司利润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具体影响金额及相关会计处理须以审计机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有关补助的政府文件；
2、收款凭证。

安徽鸿路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471 证券简称：中超控股 公告编号：2024-009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近日，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他公司发布了中标结果或公示结果公告，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明珠电缆”）、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远方电缆”）、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峰电缆”）、控股子公司江苏中超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超电缆”）为中标人或中标候选人，现将有关情况提示如下：
一、项目概述

序号 招标/采购编号 项目名称/招标人 设备材料/
货物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万元）

1 YY23ZZ04-GZW1120 宁波永耀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四批专项采购（物资公开招标） 10kV电缆 中超
电缆 1,000.00

2 / 绍兴建元电力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度 10-20kV中压电缆集中采购项目 10-20kV中压电缆 中超
电缆 2,400.00

3 2723AB 国网甘肃省电力公司 2023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 低压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695.43

4 ZBGW23-030 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架空绝缘导线-10kV及以下 中超
电缆 1,491.48

5
DY23GBJ23G 浙江大有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十三批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10kV电缆

中超
电缆 2,200.00

6 明珠
电缆 1,950.00

7 2311-GK023 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 2023年第六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架空绝缘导线-铜 中超
电缆 1,056.46

8
HYCG-0723AB 国网内蒙古东部电力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物资协议库存公开招标采购 架空绝缘导线 中超

电缆
1,490.79

9 1,432.97

10

CQJZD-KJ202305 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省管产业 2023年第二次物资框架招标采购

10kV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1,655.28

11 10kV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509.26

12 低压电力电缆及控制电缆 中超
电缆 393.79

13 2023158001 中原科技学院理工部及人文部电线电缆采购 电线电缆 中超
电缆 1,736.60

14 1823AC-1402001-203 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三次配网（省网）协议库存物资公开招标采购项目 10kV钢芯铝绞线 中超
电缆 800.31

15

0711-23OTL13511060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百零一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六次变电设备（含电缆）招标采购）

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2,967.72

16 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2,974.89

17 控制电缆 长峰
电缆 738.89

18 0711-23OTL13711062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2023年新增第二十一批采购（输变电项目第二次 35-110 千伏设备协议库存
招标采购） 控制电缆 中超

电缆 1,014.68

19 282318 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 2023年第二次协议库存物资招标采购 电缆 中超
电缆 1,393.52

20 GM23GZJ05-GZW 衢州光明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五（专车）批次集中采购（物资类）公开招标物资类通
用部分 20kV及以下电力电缆 远方

电缆 3,400.00

21 JXTC2023030452 马达加斯加 AT市政配网项目导线电缆采购 电线电缆 中超
电缆 1,271.46

22
W-2024-SNXY-Z01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一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集中招标采购项目

10kV架空绝缘导线 中超
电缆 2,022.36

23 1kV架空绝缘导线 中超
电缆 1,794.64

24

CG2700022001636025 南方电网公司 2023年配网材料第二批框架招标项目招标

10kV铜芯交联聚乙烯绝缘电力电缆（防蚁阻燃型） 公司 14,484.88

25 绝缘架空导线 公司 3,402.17

26 低压电线 公司 7,920.05

27 LYGJT-WZ-2023-1201-G001 江苏齐天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第十批次物资类集中采购公开招标项目 电线电缆 明珠
电缆 1,757.46

28

KCJL-2023-SZ-G-0112 苏州苏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度第 12批物资类项目集中采购

10kV电缆 远方
电缆 1,000.00

29 中压电缆 明珠
电缆 1,100.00

30 控制电缆 明珠
电缆 450.00

31 110kV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450.00

32

JSYS-SZSN-WZ-2023-0114 苏州苏能集团有限公司 2023年第十四批物资项目

110kV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900.00

33 110kV电力电缆 中超
电缆 1,100.00

34 低压电缆 远方
电缆 800.00

35 1923AB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 2023年第二次配网物资协议库存招标采购 控制电缆 长峰
电缆 539.71

合计 70,294.80
二、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中标金额共计 70,294.80万元，中标金额占公司 2022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11.93%，本公司及上述中标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招标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项目的实施不影响公司业务的

独立性，其将对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上述中标项目具体内容以最终签署的合同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4-006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
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一）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科达利”）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份为公司

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限售流通股，数量为 33,471,62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074%。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2024 年 2 月 15 日，因该日为非交易日，故延后至 2024

年 2月 19日。
一、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和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

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56号） 核准， 公司向 24名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股票
33,471,626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于 2023 年 8 月 2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托管等手续，并于 2023年 8月 15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导致公司总股本增加 33,471,626 股， 另因公司 2021 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
权、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总股本有所增加。截至 2024年 2月 2日，公司总股本为 269,772,468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为 111,265,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1.2441%；无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为 158,507,20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58.7559%。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一）2023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限售承诺及履行情况
1、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户数共计 24 名，分别为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上海申创新动

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君和同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上海申创产城私
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夏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悦泰增
享资产管理产品、 青岛国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摩根士丹利
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安联裕远瑞汇 1 号资产管理产品、UBS AG、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
国际大中华专户 1号。

2、上述 24名股东在本次发行时均承诺：“自上市首日起 6 个月内不得转让。 锁定期届满后，按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在上述
锁定期内，由于公司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原因增持的公司股份，亦应遵守上述锁定期约
定”。 除前述承诺事项外，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关于本次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无后续追加的承
诺和其他承诺。

（二）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前述承诺，未出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公司上市资金的情况，也未发生公司对

其违规担保的情况。
三、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4年 2月 19日。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33,471,626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比例为 12.4074%。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24位。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
例

1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2 上海申创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3,743 953,743 0.3535%

3 上海君和同行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3,743 953,743 0.3535%

4 上海申创产城私募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3,743 953,743 0.3535%

5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897,949 1,897,949 0.7035%

6 泉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7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433,476 3,433,476 1.2727%

8 天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产品 953,743 953,743 0.3535%

9 泰康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泰康资产悦泰增享资产管理
产品 953,743 953,743 0.3535%

10 青岛国信科技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53,743 953,743 0.3535%

11 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12 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1,182,641 1,182,641 0.4384%

13 中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14 济南江山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39,866 1,239,866 0.4596%

15 摩根士丹利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16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22,508 2,422,508 0.8980%

17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07,486 1,907,486 0.7071%

18 安联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安联裕远瑞汇 1 号资产管理
产品 953,743 953,743 0.3535%

19 UBS AG 1,058,655 1,058,655 0.3924%

20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53,743 953,743 0.3535%

21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30,615 1,430,615 0.5303%

22 润晖投资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058,655 1,058,655 0.3924%

23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415,832 4,415,832 1.6369%

24 国泰君安资产管理（亚洲）有限公司-国泰君安国际大中华
专户 1号 1,025,284 1,025,284 0.3801%

合计 33,471,626 33,471,626 12.4074%

注：1、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不存在在公司担任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2、本次解除限
售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等因法律法规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限制转让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数

（股）
本次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11,265,266 41.2441% -33,471,626 77,793,640 28.8368%

高管锁定股 77,793,640 28.8368% 0 77,793,640 28.8368%

首发后限售股 33,471,626 12.4074% -33,471,626 0 0.0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58,507,202 58.7559% 33,471,626 191,978,828 71.1632%

三、总股本 269,772,468 100.0000% 0 269,772,468 100.0000%

注： 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最终结果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实际出具结
果为准。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一）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二）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承诺的行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本保荐机构对科

达利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备查文件
（一）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二）登记结算公司出具的股本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三）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上市流通的核

查意见；
（四）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6 日


